
志工招募 

(一)招募對象： 

    凡國中以上，具備良好品德、奉獻精神，對長者服務有高度熱忱，願

意主動參與志願服務工作之青年學子，因在學因素無法提供長期志願服務

者。 

(二)招募方式及徵選流程： 

1.徵選流程： 

      (1)當天需備物品：二吋彩色照片 4張(含教育訓練及記錄冊)、志工基本

資料表 

2.職前訓練：志工經錄取後需參與中心辦理職前訓練(2小時)方能正式提供

服務，內容含括：(1)中心簡介  (2)志工守則介紹  (3)認識長青者  (4)照護安

全注意事項 

3.志工服務須滿 4小時以上(含行前訓練時數)且經志工督導評核後方授予

志工時數證明。 (三)服務內容：  

1. 社區服務組:結合社區資源，推展志願服務。 

2. 老人關懷組:負責關懷及陪伴長者。 

3. 活動服務組:視需要協辦各項老人福利活動、活動規劃。 

4. 行政服務組:協助辦理文書整理、辦理教育訓練、志工異動及更新。 

5. 其它 

(四)服務時間：週一至週日：上午 8:00∼12:00 下午 13:30∼17:30。 

(五)志工福利及權利： 

1.由中心提供餐點，請自備餐具。 

2.中心員工聯誼活動邀請志工參加。 

3.志工服務屆滿 3年且服務時數滿 300小時將協助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 

     4.每位志工均得參與本中心舉辦之志工座談會、研習會 

(六)表揚： 

1.志願服務人員為無給職，凡參與服務滿一年以上之志工表現優良，由本中心頒

發獎狀以資鼓勵。  

2.推荐參加內政部獎勵志願服務各項之選拔。 

(七) 工作管理與分配 

1.志工運用單位負責志願服務之督導及紀錄志工之出勤、服務態度、服務項目、

優良事蹟⋯等登記事宜，以有效管理志工服務績效。 

2.對於完成教育訓練志願從事服務志工，發給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由志工

運用單位使用及保管，不得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有損壞或遺失情事者得申請

補發。 

3.每二小時為一服務時段，就各志工時間狀況及意願安排輪值秩序，由運用單位



排定志工排班表，照表實施。 

4.志工排班表排定後因故無法輪值時應於3天前告知服務單位督導。 

5.志願服務人員從事服務時應遵守服務守則，注意服裝儀容整潔，按時簽到、退，

配戴志工服務證，並著志工服務背心。 

志工隊服務管理守則 

一、工作態度與知能要求 

  1.應具高度愛心、耐心、熱心及適當的從事服務。 

  2.服務態度關切而莊重，服務方式熱忱而不輕挑。 

  3.服從機構指揮和虛心接受志工督導的指導，抱持學習的心態，勇於改進達到精益
求精。 

  4.按時參與機構舉辦之各項訓練及活動並且主動配合，參與相關工作。 

  5.與機構其它工作人員及志工夥伴維繫良好關係並共同合作達到最佳效益。 

  6.準時出席機構召開之相關會議及團督。 

二、服務規範與倫理 

  1.志工應對服務對象負責，不應有損及接受服務者之公民權益或其他合法權益的行
為。 

  2.尊重服務對象之人格尊嚴，不因服務對象之性別、籍貫、宗教、種族、職業、社
會地位、婚姻狀況、生理狀況而有歧視或不同待遇。 

  3.尊重服務對象之自我抉擇。 

  4.不侵犯服務對象之隱私權及其他法律之權力。 

  5.尊重服務對象之個別性、獨特性、自主性及價值觀。 

  6.對服務對象之各項反應，應作深入瞭解，勿輕率下結論，必要時應向服務機構反
應。 

  7.提供各項服務時，應向服務對象先解釋目的並獲得同意。 

  8.在服務過程中若有任何問題請主動與督導討論。 

  9.不得推銷商品或從事其他商業行為。 

  10.服務期間，志工因抵觸本中心各項規定或違反志工守則者，本中心得視情節輕重予
以口頭告  

    誡、加強輔導、調整工作或取消其志工資格等。 

 11.違反中心規定致損害中心名譽或其他不良行為經中心評估不適任者皆列為不符志願
服務工作 

    對象。 

三、服務規範 

  1.志工服務須完成教育訓練含志工基礎訓練(12小時)及特殊訓練(12小時)，完成志工
教育訓練  



    課程者中心將予協助申請志工記錄冊。 

  2.志工來服務前（後），請至簽到簿簽到（簽退），服務時，需完全接受服務單位負
責人工作安 

    排。 

  3.請志工能於每月 25日以前，向服務單位的志工督導告知下個月能來服務的時間。 

  4.非緊急事件，若有事無法如期前來或需更改服務時間請先於 3 天前告知服務單位
督導。 

  5.志工請假規定超過 3個月者，以暫停服務處理。 

  6.未請假連續曠班超過 3個月者，視為自動離隊。 

  7.服務時，請穿著志工背心，及佩帶志願服務證，以維護志工形象。 

  8.志工背心將由志工單位統一保管，應於每次離開服務單位時，繳回志工單位，不
可借他人 

    使用，亦不可請人代領。 

 


